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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暫停買賣之季度最新情況

本公佈乃由志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事」）
會（「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2)(a)條及第13.24A條以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
息條文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3月31日、2020年4月29日、2020年5月14日、2020年6月15
日、2020年8月14日、2020年9月1日、2020年10月13日、2020年11月2日、2020年11月13
日、2020年12月1日、2020年12月29日、2021年2月11日、2021年3月31日、2021年5月14
日及2021年8月13日的公佈，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內幕消息、延遲寄發本公司年報、暫停
本公司股份買賣、延遲公佈本公司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及寄發中報、
本公司核數師辭任、新增復牌指引、委任本公司核數師、延遲公佈本公司截至2020年12
月31日止年度的2020年業績及寄發年報以及延遲公佈本公司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的中期業績及寄發中報。除另行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5月14
日的公佈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第13.24A條，董事會謹此向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提供最新資料，於本
公佈日期，本集團業務營運的最新發展及本公司為滿足復牌條件所作出的努力之進展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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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營運

本集團主要從事空調產品之設計、開發、製造及銷售。自本公司股份暫停買賣以來，本
集團一直維持其正常業務營運。

自新型冠狀病毒病（COVID-19）於2020年年初爆發以來，受資本收緊及生產資源所限，本
集團的銷售規模及產能未能恢復至正常水平。同時，於銷售旺季，本集團對電腦芯片、
電機等主要生產零件的採購需求增加，供應鏈及生產亦受到全球供應緊張的影響，從而
極大地影響了本集團的生產、發貨及銷售。基於對本集團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九個月之
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的初步審查，本集團的國內銷售收益較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九個
月錄得同比大幅減少約70%至75%。至於出口，由於上述因素，本集團的出口銷售規模較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九個月大幅減少約75%至80%。

就有關2020年佛山市南海區里水鎮政府土地「三舊改造」項目之合作（「三舊改造」）（詳情披
露於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7月8日的公佈）而言，本集團根據合作協議（定義見改造項目公
佈）繼續搬遷及於2021年12月份內交出有關土地。本集團亦正在搬遷其位於里水鎮的若干
生產設施，並將按計劃遷往本集團目前位於廣東省四會市之生產設施。因此，本集團位
於里水鎮的生產設施將於2021年年底前因配合搬遷而暫停生產。本集團考慮到其出口業
務，已經確定將四會市生產設施作為大灣區的一個生產基地，而本集團之總部未來仍然
會保留在里水鎮。本集團進一步根據合作協議條款按時收取提前終止補償（定義見改造項
目公佈）。

聯交所施加之復牌條件

誠如本公司日期分別為2020年6月15日及2020年12月1日的公佈所披露，聯交所已對本公
司之股份恢復買賣施加以下條件：

(a) 對核數師識別的審核問題進行適當獨立法務調查、公佈調查結果並採取適當補救行
動；

(b) 刊發所有尚未刊發之財務業績及處理任何審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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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知會市場所有屬重大的資料，以使股東及投資者評估本公司的狀況；及

(d) 證明本公司遵守上市規則第13.24條。

滿足復牌條件的進展

根據上市規則第13.24A條，董事會謹此向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提供最新資料，於本
公佈日期，本公司為滿足復牌條件所作出的努力之最新進展如下：

獨立法務會計師已於2021年9月27日傳閱獨立調查報告的初稿，當中載有獨立法務會計師
就獨立調查得出的初步調查結果及結論。在收到草擬報告後，本公司及審核委員會已審
閱調查結果。審核委員會已召開會議，將其意見轉達予獨立法務會計師，並尋求磋商可
能的後續措施。獨立法務會計師最終於2021年11月5日傳閱報告的更新草稿（「法務調查報
告」）。於本公佈日期，獨立法務會計師正在進行進一步實地考察，以落實完成法務調查
報告。根據本公司與獨立法務會計師進行的溝通，預計最終法務調查報告將於2021年11
月底左右提交至審核委員會供其審議。此外，為補救獨立法務會計師所發現的缺陷，本
公司正在聘請內部控制顧問，以根據法務調查報告就適當的補救行動提供意見及推薦建
議。鑒於上述各項因素，本公司擬於2022年2月前刊發公佈，以披露（其中包括）法務調查
報告的主要調查結果以及審核委員會及董事會提出的意見及推薦建議（如有）。有關預期
時間表僅供參考之用，並可能視乎情況予以調整。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另行刊發公佈。

就本公司尚未刊發之財務業績而言，於2020年12月29日開元信德會計師事務所獲委任為
本公司核數師後，開元信德會計師事務所亦已開始有關2019年年度業績的工作，包括履
行所需進行的實地考察工作並就獨立調查所確定的事項定制審核程序。然而，由於2019
年年度業績的審核程序亦須待開元信德會計師事務所滿意上述獨立調查的結果以及就獨
立調查所確定的事項定制審核程序的執行情況及結果後方可作實，預計開元信德會計師
事務所將需要額外時間完成有關2019年年度業績的審核程序及有關2020年中期業績的審
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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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繼續致力滿足復牌條件，並迅速有效地解決獨立調查所發現的任何問題，其已採
取積極措施以解決及遵守聯交所的復牌指引，並根據上市規則不時自願刊發公佈，以知
會其股東及市場有關本集團的狀況及最新發展情況。倘上述事項有任何重大進展，本公
司將於適當時候另行刊發公佈以知會股東最新情況。

延遲刊發2019年年度業績、2019年年報、2020年中期業績、2020年中報、2020年
年度業績、2020年年報、2021年中期業績及2021年中報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3月31日的公佈所披露，鑒於本公司公佈本集團截至2019年12月
31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綜合年度業績（其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同意），根據上市規則第
13.49(3)(ii)條，待2019年年度業績獲本公司核數師同意後，本公司將盡快刊發有關經審核
業績的公佈。此外，根據上市規則第13.46(1)(a)條，本公司須於2020年4月30日或之前將
2019年年報寄發予其股東。另外，誠如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9月1日、2021年3月31日及
2021年8月13日之公佈所披露，本公司須於2020年8月31日或之前刊發2020年中期業績、
於2020年9月30日或之前寄發其2020年中報、於2021年3月31日或之前刊發2020年年度業
績、於2021年4月30日或之前寄發其2020年年報、於2021年8月31日或之前刊發2021年中
期業績及於2021年9月30日或之前寄發其2021年中報。

董事會謹此宣佈，儘管董事會及本公司管理層已全面配合獨立法務會計師以及本公司前
任及現任核數師，開元信德會計師事務所（即本公司現任核數師）將需要時間審閱證明文
件（包括可取得的獨立調查調查結果）及完成相關審核程序及審閱工作，因此，(i)刊發經
審核2019年年度業績（其將需經本公司核數師同意）及寄發2019年年報，(ii)刊發2020年中
期業績及寄發2020年中報，(iii)刊發經審核2020年年度業績及寄發2020年年報，以及(iv)
刊發2021年中期業績及寄發2021年中報將會延遲。

根據上文所披露刊發法務調查報告的進度及本公司與開元信德會計師事務所進行的溝
通，下文載列本公司刊發尚未刊發財務業績的擬定（及預計）時間表：

於2022年2月前 刊發(i)本公司有關2019年年度業績的公佈及(ii)2019年
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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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2年4月前 刊發(i)本公司有關2020年中期業績的公佈及(ii)2020年
中報

於2022年7月╱8月前 刊發(i)本公司有關2020年年度業績的公佈及(ii)2020年
年報

刊發(i)本公司有關2021年中期業績的公佈及(ii)2021年
中報

上述預期時間表僅供參考之用，並可能視乎情況予以調整。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刊發公
佈，以知會本公司股東批准2019年年度業績、2020年中期業績、2020年年度業績及2021
年中期業績的董事會會議日期，以及寄發2019年年報、2020年中報、2020年年報及2021
年中報的日期，以及任何其他最新資料。

繼續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已自2020年5月15日上午九時正起暫停在聯交所買賣。於履行
聯交所復牌指引前，本公司股份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

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志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興浩

香港，2021年11月19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李興浩、李秀慧及黃貴建；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滿平、潘
明俊及彭慈光。

- 5 -


